


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关于加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市）城管（执法）局，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长沙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各在长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
为加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日常管理，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现就加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从事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取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名下的安装、维修作业人员数量必须与其安装、维修业务量相匹配。
二、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建立健全燃气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管理相关制度，加强对安装、维修作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作业人员，须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长沙市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从业人员岗位证书》(以下简称《岗位证书》)，方可从事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业务。《岗位证书》仅限于本人使用。
三、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并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作业，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材料和配件。安装的燃气燃烧器具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并与本地气源适配。安装完毕，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在燃气器具的醒目位置张贴长沙市燃气燃烧器具日常监管子系统生成的电子安装合格证，按要求上传安装现场照片，并再向燃气经营企业申请验收。验收不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免费重新安装。
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不得擅自改装燃气燃烧器具，不得擅自改动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五、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健全用户档案。用户档案应当包括燃气燃烧器具品牌、型号、安装维修企业、通气时间、安全检查时间和频率等信息。
六、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严格落实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通气前的安全检查，并按要求扫码上传现场安检情况。通过扫描子系统生成的安装合格证和现场查看的方式负责对安装维修企业安装的燃气燃烧器具进行以下验收：
（1）安装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确保无安全隐患；
（2）安装合格证扫码信息与设备信息是否一致。
不符合上述任一项条件的，不予通气，要求重装。
七、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季度核对公司内部客服系统与子系统的通气数据，数据不一致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做好核实，并将核查情况报湖南省长沙燃气燃具监督检测中心备查。
八、湖南省长沙燃气燃具监督检测中心应加强对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售后服务机构的指导和人员培训，加大抽查力度，定期对燃气经营企业用户档案进行检查。
九、各区、县（市）城管（执法）局应当加强对本地区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的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移交相关执法部门。
本通知自2023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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